
改善更新里內各項公共設施。如道路、行道

  樹、地下排水及照明等工程。
加強結合各機關、團體，經常辦理各項休閒

  活動及樂齡學習等。
提昇志工服務之功能，以維護社區整潔、環

  保、美化等工作。
關懷照顧獨居老人、中低收入戶及緊急事故

  個人及家庭之生活及安置。
經常辦理節慶、民俗活動、觀光旅遊等，提

  高里民視野及活動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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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首府大學

觀光事業管理

學系畢業

現任： 中華護理服務健
　　　　 康發展協會理事
　　　　 長。
　　　 佳潾健康事業體
　　　　 系院長。
　　　 佳潾健康生活事
　　　　 業有限公司董事
　　　　 長。
曾任：行政院衛生署感控
　　　 組業務。







新營國小畢業

南新國中畢業

結合社會團體資源辦理社區關懷與弱勢照顧。

建構資源回收站，利用回收所得協助清寒子女
。

結合里民需求規劃空地利用減少空地髒亂問題
。

爭取經費改善里內公共設施。

結合警政聯防，維護社區治安。

南新國中、國

立新營高中、

大學畢業

新進國小家長會會長

新東國中家長會副會長

新營國際青年商會會長

台南縣國民中小學籃球推
展協會理事長、台南縣籃
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
南縣攝影學會理事長、特
種考試乙等及格
現任：台南市南瀛文藝作
　　　家協會理事長
　　　中華民國觀光領隊
　　　導遊協會，專業領
　　　隊、導遊　

爭取全里各重要巷道全面裝設監視器，以維

  護全體里民生命財產之安全。

確保全體里民生活環境之良好品質。

創造符合全體里民最大福祉為目標。

1.

2

3.

◎遵守選舉法令　宏揚法治精神　　  　　 杜絕賄選　淨化選風◎

臺南市新營區忠政里第 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2
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 編印

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臺南市第 屆里長選舉，經定於２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
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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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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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人人反賄選　家家不賣票　　　　　　　 踴躍投票　慎重圈選◎

ÀÁ̧¿±½¹̧ ¡ 0800-024-099
(§¶¹¸  24¤®  ¤¤ª°)

地檢署檢舉專線：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

專用信箱：臺南市郵局第 支局第 信箱

反賄選宣導網：

06-2959839
06-2959656

tncmail@mail.moj.gov.tw
64 64

http://www.nv.com.tw/antibribery/

º¥¿¡ÀÁ¸¿

附註：公職人員選舉罷 法第 條第 項、第 項、第 項§ 47 1 5 6
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，編印選舉公報，並得錄製有聲選舉公報：
一、區域、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各候選人之號次、相片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別、出生地、
　　推薦之政黨’學歷、經歷及政見。
二、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，各政黨之號次、名稱、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
　　、性別、出生地、學歷及經歷。有政黨標章者，其標章。
第一項之政見內容，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，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；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
規定者，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。
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，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。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，不予刊登選
舉公報。推薦之政黨欄，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，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；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，刊登無。第一
項第二款之政黨標章，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；未經備案者不予刊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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